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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时间： 2025 年 11 月 25 日 

签订地点： 孟州市大定街道办事处   

 
 



合   同   书 

甲  方：孟州市大定街道办事处         乙  方：霖润建设有限公司   

地  址：孟州市韩愈大街东段           地  址：郑州市惠济区南阳路 170 号三江大

厦 6楼 621 号 

甲方于 2025年  11  月  24  日对 2025年孟州市大定办事处韩西村肉兔养殖场

温控设备采购项目（项目名称）进行公开招标采购，经过评审，确定乙方为本项目的中

标单位。根据招标文件和中标人投标文件的内容，达成以下条款： 

一、甲方向乙方订购以下产品 

 

序号 设备材料名称 规格参数 单位 数量 

一 设备部份    

1 风冷冷热水机组 

制冷量 160KW，制热量 170KW，

制冷功率 54.24KW，制热功率

53.97KW 

台 2 

2 吊顶式空气处理机组 
风量 8000m³/h，制冷量

46.2KW，制热量 83.1KW 
台 9 

3 空调循环水泵 流量 70m³/h，扬程 26m 台 2 

二 材料部分    

1 纤维织物风管（暖通型） BD-T-φ550(国标） 米 315 

2 镀锌钢管 DN40-DN100(国标） 批 1 

3 阀门 DN40-DN100(国标） 批 1 

4 设备电源线 
根据现场安装情况，满足用户

使用 
批 1 

5 辅材 
保温、支架、管件、法兰、螺

栓、线管(国标） 
项 1 

6 室外机组智能控制柜 
水泵、主机连锁启动，缺相保

护 
台 1 

7 室内机控制柜 每台控制柜控制 3台室内机 台 3 

8 水处理及补水装置 
根据现场安装情况，满足用户

使用 
套 1 



签约合同价：人民币（大写） 肆拾柒万柒仟叁佰零陆元整  （¥ :477306.00 元）。

说明：采购货物报价指目的地交货价，含供货、运输、保险、装卸、安装、检测、

调试、试运行、验收交付、培训、技术支持、售后保修（运行、维护、软件升级，

如有）及其他相关伴随服务等费用。 

二、合同期限： 2025 年 11 月 25 日至  2025 年 12 月 24 日。 

三、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预付合同总金额的 60%，但需提供预付款保函、中小微企业

声明。设备全部到货，安装调试运行使用稳定，并验收合格后付合同的总金额 100%。

(款项支付由财政根据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安排支付) 

四、验收方式 

1、 甲方对乙方提交的产品依据采购文件上的技术规格要求和国家有关质量标准进

行现场验收。产品交付后，甲方需在五个工作日内验收。 

2、 乙方交付前应对产品作出全面检查和对验收文件进行整理，并列出清单，作为

甲方收货验收和使用的技术条件依据，检验的结果应随产品交甲方。 

3、 甲方对乙方提供的产品在使用前进行调试时，乙方需负责安装并培训甲方的使

用操作人员。 

五、质保期规定 

质保期：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   年。 

六、违约责任： 

1、乙方逾期交付产品的，乙方每周应按迟交合同货物价格的千分之五向甲方支付

违约金。逾期超过约定日期 10 个工作日不能交付的，甲方可解除本合同。 

2、乙方所交的产品不符合合同规定及采购文件规定标准的，甲方有权拒收该产品，

乙方愿意更换产品但逾期交付的，按乙方逾期交付处理。乙方拒绝更换产品的，

甲方可单方面解除合同。 

七、售后服务： 

(一)、设备质保期： 



1、质保期限壹年，在质保期内设备出现的质量问题，乙方承担更换及维修责任，

并承担所发生的费用。 

2、乙方为合同设备提供壹年的免费包修服务，非设备自身质量问题造成的设备损

坏或因使用方操作不当造成的设备损坏不在乙方免费包修和经济赔偿范围之

内。 

3、质保期内，我方无偿免费服务和更换零件。 

4、质保期外，乙方只收取配件费和差旅费，免工时费进行更换维修服务。 

八、技术服务：乙方负责对甲方使用人员（包括后续运行中使用人员发生变动）进行现

场培训，服务期外继续提供培训、技术支持、运行维护等相关伴随服务。 

九、本合同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因履行合同而发生的争执，由供需双方协商解

决，如协商不成，可向合同签署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签订时间 

本合同于 2025  年 11 月 25 日签订。 

十一、签订地点 

本合同在 孟州市大定街道办事处 签订。 

十二、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法人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十三、本合同一式捌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发包人执贰份，承包人执贰份,其余肆

份分别送有关部门备案。  

十四、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及附件，合同附件和采购文件、响应文件均

为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孟州市大定街道办事处     乙方（盖章）： 霖润建设有限公司     

负责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          期：  2025 年 11 月 25 日      日         期：  2025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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